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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林业病虫害监测与防治技术规范》（送审稿）

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

（一）目的

林业病虫害是破坏森林生态系统稳定、威胁林业产业发展的重要

生物灾害。长期以来，由于病虫害具有种类繁多、传播途径广、繁殖

速度快、适应性强等生物学特性，加之森林生态系统提供了适宜病虫

害发生的复杂环境和多样的寄主植物，林业病虫害防控成为全球林业

管理领域的重点难题。近年来，受全球气候变暖、国际贸易频繁、森

林经营模式转变以及生态环境碎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，我国林业病虫

害呈逐年加重趋势，不仅造成经济损失，还破坏了森林固碳释氧、水

土保持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，甚至可能引发外来物种入侵风

险，对国家生态安全和林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。

为最大限度减少林业病虫害对森林资源、生态环境和林业产业造

成的损失，实现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和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，

拟制定本标准。本标准旨在规范深圳林业病虫害监测与防治技术体系，

为林业主管部门技术人员、森林经营单位管理者、林业从业人员及社

会专业植保服务机构开展病虫害科学监测与防治工作提供指导，最终

实现“早发现、早预警、早防治，减损失、保生态、促发展”的目标。

（二）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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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业病虫害不仅会导致林木生长受阻、木材产量下降，还会破坏

森林生态平衡，影响生物多样性。及时有效开展林业病虫害监测与防

治工作，直接关系到林业生态安全、林业产业经济效益和人民群众的

生产生活环境。林业病虫害监测与防治既是林业防灾减灾的核心内容，

也是贯彻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理念的具体实践，更是落实国家生态

文明建设战略的重要举措。制定科学完善的《林业病虫害监测与防治

技术规范》是提升林业病虫害防控能力、保障林业产业健康发展、维

护森林生态系统稳定的关键手段，对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

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

（三）必要性

目前，国内林业病虫害防控仍存在监测手段滞后、防治技术单一、

化学农药滥用等问题。传统监测主要依赖人工巡查，存在效率低、覆

盖面窄、预警不及时等弊端；防治过程中，部分地区过度依赖化学防

治，导致病虫害抗药性增强、土壤与水源污染、有益生物减少等生态

问题。随着我国对生态环境质量和林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，

亟需结合深圳森林生态系统特点、病虫害发生规律及现有防控技术水

平，集成以监测预警、生物防治、物理防治、化学防治为一体的综合

技术体系，实现林业病虫害“高效、环保、精准、可持续”防控。

当前，我国林业病虫害防控虽已形成一定技术体系，但缺乏针对

区域特点的统一技术规范，不同地区监测方法不统一、防治技术标准

不一致，导致防控效果参差不齐。为进一步规范深圳林业病虫害监测

与防治技术要求，深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处联合广东省科学院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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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研究所通过多年来对林业病虫害的监测调查，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

经验。结合国内最新研究成果和行业标准，制定本地方标准，将有效

提升深圳林业病虫害监测防控科学化、规范化水平，保障森林生态安

全，推动林业产业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工作概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本标准由深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处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申请地方标准立项。根据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5 年

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》批准本标准制定。本标准为首次制定，

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并归口，深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

处和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负责组织立项、调研及起草工作。

（二）起草过程

1.标准工作基础
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5 年 1 月发布地方标准立项征集通

知，同年 4 月确定本标准立项。深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处联合广

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成立《林业病虫害监测与防治技术规范》编制

小组，明确各单位职责与分工。编制小组系统开展调研工作，收集国

内林业病虫害监测与防治相关技术文献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及地方

标准，梳理区域内近五年林业病虫害发生数据（包括主要病虫害种类、

发生面积、危害程度等），并制定详细的标准编制计划，确定标准起

草的核心内容、技术指标及数据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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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开展监测与防治技术研究及试验工作

2025 年 5 月—8 月，编制小组在深圳选取不同森林类型设置试验

示范点，开展林业病虫害监测与防治技术试验。监测技术试验包括样

线踏查、固定监测点调查（性信息素诱捕、智能虫情测报灯诱捕、马

氏网）等多种方法，分析监测效率及适用场景；防治技术试验包括生

物防治（释放天敌、施用生物农药）、物理防治（粘虫板诱杀、诱虫

灯诱杀）、化学防治（精准喷施低毒农药）等，定期监测病虫害种群

数量变化，评估不同防治技术的防效、生态安全性及经济成本，为标

准制定提供数据支撑。

3.形成规范的征求意见稿

2025 年 7 月，编制小组在前期调研与试验基础上，结合深圳市

林业病虫害监测防控实践经验，梳理国内相关标准条款，形成《林业

病虫害监测与防治技术规范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2025 年 8—9 月，对

外公开征求意见，共征求了来自广东省森林资源保育中心、中山大学、

华南农业大学、仲恺农业工程学院、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、中国林

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、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、广东省农业

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、深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、深圳

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、深圳大鹏半

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、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、

龙华管理局、南山管理局、龙岗管理局、宝安管理局等 17 家相关单

位的意见，反馈意见 57 条，经研讨，采纳意见 45 条，不采纳 12 条，

详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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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编制原则及依据

（一）标准编制的原则

科学性原则：结合深圳林业病虫害发生规律、森林生态系统特点

及监测防治试验数据，构建科学合理、符合实际的技术体系，确保标

准条款具有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。

一致性原则：标准的术语、技术指标等与国家、行业和地方标

准保持一致，避免冲突，确保标准兼容性。

可操作性原则：充分考虑深圳林业实际、基层技术人员操作能力

及防控成本，制定具体、明确、易执行的技术条款，确保标准落地可

行。

生态优先原则：优先采用生物防治、物理防治等绿色技术，严格

限制化学农药使用，兼顾防控效果与生态安全，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

求。

（二）技术依据

LY/T 2516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技术规范

LY/T 1681 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及成灾标准

（三）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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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与现行国家、行业标准无冲突，在现有

标准基础上，结合深圳林业特点补充细化技术条款，进一步提升标准

的针对性和适用性。

（四）与国内领先标准的对标情况

在编制前积累了多年深圳林业病虫害监测调查数据以及相关防治

工作的实践经验，本规范的基础数据更加充分，相关技术指标更加科

学、严格和精准。监测技术更全面，并明确不同技术的适用场景与操

作规范。防治技术更精准，根据病虫害发生程度设置差异化防治指标，

如生物农药用量、天敌释放密度等，避免过度防治。本规范在监测调

查方法、绿色防治技术应用、区域适配性、操作实用性等方面达到国

内先进水平。

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

（一）适用范围与主要内容

明确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内所有森林类型的病虫害监测与防治工

作，适用主体包括各级林业主管部门、森林经营单位、林业从业人员

及专业植保服务机构。主要内容涵盖病虫害监测、病虫害诊断、病虫

害防治等内容。

（二）引用标准

明确了引用标准，随着新标准的制定，新增了规范性引用文

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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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术语界定

明确林业病虫害、监测、适生区、生活史、种群动态、防治指标

等核心术语的定义，统一技术表述，避免理解偏差。

（四）监测防治创新内容

将深圳古树名木的常见病虫害种类及其防治方法纳入本规范。

五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本标准所涉及的监测技术、防治技术均为现有成熟技术，无专利、

商标等知识产权归属问题，编制过程中未使用任何受知识产权保护的

专有技术，标准发布实施后不涉及知识产权纠纷。

六、起草过程中主要分歧意见的处理情况

本标准起草过程中，经充分讨论、协商，达成一致。

七、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

建议举办本规范的宣讲和相关技术培训班，推动规范全面实施。

八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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